
甘孜藏族自治州第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决定对《甘孜藏族

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作如

下修改：

一、将第二条修改为：“州人民代表

大会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

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

民民主，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二、将第三条第一款修改为：“州

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每年至少举行一

次，一般于第一季度举行。会议召开的

日期由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

定，并予以公布。”

新增一款，作为第二款：“遇有特

殊情况，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可以决定适当提前或者推迟召开会

议。提前或者推迟召开会议的日期未

能在当次会议上决定的，州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其授权的主任会

议可以另行决定，并予以公布。”

三、将第七条修改为：“州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在州人民代表

大会举行会议的二十日前，将开会日

期和建议会议讨论的主要事项通知代

表。议程草案中列有审议自治条例、单

行条例以及规定本州重大事项的地方

性法规的，按照规定将准备提请会议

审议的法规草案及说明印送代表。”

“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

州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举行前，可以组

织代表研读讨论有关自治条例、单行

条例以及规定本州重大事项的地方性

法规草案，征求代表的意见，并通报会

议拟讨论的主要事项的有关情况。”

“临时召集的州人民代表大会会

议不适用前两款的规定。”

四、将第十四条第一款修改为：

“主席团常务主席召集并主持主席团

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由州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或者副主任召

集并主持，会议推选主席团常务主席

后，由主席团常务主席主持。”

第四款修改为：“主席团常务主席

可以就重大的专业性问题，召集有关

代表进行讨论；州人民政府有关部门

和有关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汇报情

况，回答问题。会议讨论的情况和意见

应当向主席团报告。”

五、增加两款，作为第十六条第一

款：“州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应当出席会

议；因病或者其他特殊原因不能出席

的，应当向会议秘书处书面请假。秘书

处应当向主席团报告代表出席会议的

情况和缺席的原因。”

第二款：“代表应当勤勉尽责，认

真审议各项议案和报告，严格遵守会

议纪律。”

六、将第十五条改为第十七条，第

一款修改为：“州人民政府组成人员、

州监察委员会主任、州中级人民法院

院长、州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不是州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列席州人民代表

大会会议；不是州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的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事工

作机构的负责人、县（市）党委书记、县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

县（市）人民政府县（市）长、县（市）监

察委员会主任、县（市）人民法院院长、

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参加州政

协会议的人员，其他有关机关、团体的

负责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省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经州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可以列席州人民

代表大会会议。”

七、将第十七条改为第十九条，增

加两款，第一款：“州人民代表大会会

议公开举行。”

第二款：“州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议

程、日程和会议情况予以公开。”

八、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条：“秘

书处可以组织代表和有关部门、单位负

责人接受新闻媒体采访。代表团可以组

织本代表团代表接受新闻媒体采访。”

“大会全体会议通过报纸、电视、

网络等媒体进行公开报道。”

九、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一条：“州

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应当合理安排会

期和会议日程，提高议事质量和效率。”

“各代表团应当按照会议日程进

行审议。”

十、将第二十条改为第二十三条，第

一款修改为：“州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

间，秘书处和有关的代表团应当为少数

民族代表提供必要的语言文字服务。”

十一、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四

条：“州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应当积极运

用现代信息技术，推进会议文件资料

电子化，采用网络视频等方式为代表

履职提供便利和服务。”

十二、将第二十一条改为第二十

五条，修改为：“州人民代表大会主席

团、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州人

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州人民政

府可以向州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属于州

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

主席团决定提交州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审议，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

议、提出报告，再由主席团审议决定提

交大会表决。”

“十名以上的代表书面联名，可以

向州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属于州人民代

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先交有关

的专门委员会审查，提出是否作为议

案的意见，由秘书处汇总向主席团提

出议案处理意见的报告，再由主席团

决定是否确定为议案和是否列入本次

会议的议程。主席团通过的议案处理

意见的报告印发代表。”

“议案可以在会议举行期间提出，

也可以在会议举行前提出。”

十三、将第二十二条改为第二十

六条，修改为：“十名以上的代表联名

提出的议案，主席团决定列入本次会

议议程的，提交会议审议。”

“主席团决定不列入本次会议议

程的，由秘书处根据主席团的决定交

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在州人民代表大会

闭会后审议。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应当

在下次州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召开前审

议完毕，向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提出是否列入代表大会会议议程和

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或者作其他处理

的审议结果的报告，由常务委员会审

议决定，将议案办理结果答复提案人，

并印发州人民代表大会下次会议。专

门委员会审议时，可以邀请提案人列

席会议，发表意见。”

十四、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八

条：“列入会议议程的议案，提案人和

州人民代表大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

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关的办

事工作机构应当提供有关的资料。”

十五、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九

条：“列入会议议程的议案，提案人应

当向大会全体会议作关于议案的说

明，由各代表团审议。有关的专门委员

会应当对主席团交付的议案进行审

议，提出报告，由主席团印发代表。需

要表决的议案，由主席团审议决定提

交大会全体会议表决。”

“专门委员会审议议案时，可以邀请

有关方面的代表和专家参加，发表意见。”

十六、将第二十四条改为第三十

条，修改为：“列入会议议程的自治条

例、单行条例以及规定本州重大事项的

地方性法规案，大会全体会议听取法规

草案的说明后，由各代表团审议，并由

法制委员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

“法制委员会根据各代表团和有关

的专门委员会的审议意见，对自治条

例、单行条例以及规定本州重大事项的

地方性法规案进行统一审议，向主席团

提出审议结果的报告和自治条例、单行

条例以及规定本州重大事项的地方性

法规草案、有关法规问题的决定草案修

改稿，对重要的不同意见应当在审议结

果的报告中予以说明，经主席团审议通

过后，印发会议。修改稿经各代表团审

议，由法制委员会根据各代表团的审议

意见进行修改，提出表决稿，由主席团

提请大会全体会议表决。”

“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的审议意见

应当及时印发会议。”

十七、将第三十条改为第三十六

条，修改为：“州人民代表大会每年举行

会议时，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州人民政府、州中级人民法院、州人民

检察院向会议提出工作报告，州人民政

府根据工作需要可以向会议提出乡村

振兴工作情况报告，由各代表团进行审

议，并由大会全体会议作出相应决议。”

十八、将第三十一条改为第三十

七条，修改为：“州人民代表大会举行

会议的三十日前，州人民政府有关主

管部门应当就上一年度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主要内容与本

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

初步方案，上一年度本州预算执行情

况的主要内容与本年度本州预算草案

的初步方案，分别向州人民代表大会

有关专门委员会汇报，由有关专门委

员会组织开展初步审查，并将审查意

见印送州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

十九、将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

合并，修改为第三十八条：“州人民代

表大会举行会议时，州人民政府应当

向会议提出关于上一年度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本年度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关于上

一年度本州预算执行情况与本年度本

州预算草案的报告、本州预算草案，并

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主要指标

（草案），财政预算收支表（草案）和财

政预算执行情况表（草案）一并印发会

议，由各代表团审查，并由有关专门委

员会分别组织开展审查。”

“有关专门委员会应当根据各代

表团的审查意见，对前款规定的事项

分别进行审查，向主席团提出审查结

果的报告，经主席团会议审议通过后，

印发会议，并将关于上一年度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本年度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草

案、关于上一年度本州预算执行情况

与本年度本州预算的决议草案提请大

会全体会议表决。”

二十、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一

条：“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纲

要和中长期规划纲要的审查、批准和

调整，参照本章有关规定执行。”

二十一、将第三十六条改为第四

十二条，修改为：“州人民代表大会会

议选举、罢免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组成人员、州人民政府州长、副州

长、州监察委员会主任、州中级人民法

院院长、州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和出席

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接受上述人

员辞职。州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有权罢

免州人民政府其他组成人员。”

“各专门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副主

任委员和委员的人选，由主席团在代

表中提名，大会通过。在州人民代表大

会闭会期间，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可以任免专门委员会的个别副主

任委员和部分委员，由州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提名，州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通过。”

“州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选举、辞

职，须报经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选举、罢免和接受辞职，《中华人

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

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等法律已有规

定的，从其规定。”

二十二、将第三十九条改为第四

十五条，第一款修改为：“大会选举采

用无记名投票方式，候选人得票数超

过全体代表半数的，始得当选；获得过

半数选票的名额超过应选名额的，以

得票多的当选。如遇票数相等不能确

定候选人时，应当就票数相等的人再

次选举，以得票多的当选。大会全体会

议选举的时候，应当设秘密写票处。”

第三款修改为：“选举结果，由会

议主持人当场宣布，候选人的得票数

应当公布。”

二十三、将第四十一条、四十二条

改为第四十七条，第一款修改为：“州人

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主席团、

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十分

之一以上代表书面联名，可以提出对常

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州人民政府组成人

员、州监察委员会主任、州中级人民法

院院长、州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罢免

案；主席团或者十分之一以上代表联

名，可以提出对本州选出的省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的罢免案。罢免案由主席团交

各代表团审议后，提交大会全体会议表

决；如审议中发现有需要调查的问题，

可以由主席团提出建议，经大会全体会

议决定，组织调查委员会调查，由州人

民代表大会下次会议根据调查委员会

的报告审议决定。”

二十四、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九

条：“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

人员和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辞去州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被接受

的，其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

成人员、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职务

相应终止，由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予以公告，报州人民代表大会下

次会议备案。”

二十五、将第四十五条改为第五

十一条，第一款修改为：“州人民代表

大会会议期间，十名以上的代表联名，

可以书面提出对州人民政府及其所属

工作部门以及州监察委员会、州中级

人民法院、州人民检察院的质询案。”

二十六、将第四十八条改为第五十

四条，修改为：“受质询机关的负责人在

主席团会议或者在专门委员会会议上

答复的，提质询案的代表团团长或者提

质询案的代表有权列席会议，发表意

见。在专门委员会会议或者代表团会议

上答复的，有关的专门委员会或者代表

团应当将答复质询案的情况向主席团

报告。主席团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将

答复质询案的情况报告印发会议。”

二十七、增加一条，作为第五十五

条：“质询案以书面答复的，受质询机关

负责人应当签署，由主席团决定印发会

议或者提质询案的代表团、代表。”

二十八、将第五十三条改为第六

十条，修改为：“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

时，一切有关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

企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义务如实提供

必要的材料。提供证明材料的公民要

求调查委员会对材料来源保密的，调

查委员会应当予以保密。”

二十九、增加一条，作为第六十三

条：“代表在州人民代表大会各种会议

上的发言，应当围绕会议确定的议题

进行。”

三十、将第五十六条改为第六十

四条，第一款修改为：“州人民代表大

会举行会议的时候，代表或者代表团

推选的代表在大会全体会议上的发

言，不超过十五分钟，事先经会议主持

人许可，发言时间可以适当延长。”

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代表要求

在大会全体会议上发言的，应当事先向

秘书处报名，由大会执行主席作出安

排。在大会全体会议上临时要求发言

的，经大会执行主席许可，始得发言。”

三十一、增加一条，作为第六十六

条：“大会全体会议表决议案由全体代

表的过半数通过。表决结果由会议主

持人当场宣布。”

三十二、增加一条，作为第六十七

条：“交付表决的议案，有修正案的，先

表决修正案。”

三十三、增加一条，作为第六十九

条：“州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州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州

人民政府州长、副州长，州监察委员会

主任，州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省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通过的州人民代表大会

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以州人民代表

大会公告予以公布。选举产生的州人

民检察院检察长，报经省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批准后予以公布。”

三十四、增加一条，作为第七十

条：“有关国家机关组成人员在州人民

代表大会会议期间辞职或者被罢免

的，适用本规则第六十七条规定的公

布程序。”

三十五、增加一条，作为第七十一

条：“州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自治条

例、单行条例以及规定本州重大事项

的地方性法规由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报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批准后，由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予以公布。”

三十六、将第五十九条改为第七

十二条，修改为：“州人民代表大会通

过的决议、决定和发布的公告等，应当

及时在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

报、甘孜日报以及州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官网上刊登。”

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

府组织法》等法律的有关规定，并参照

立法技术规范，对个别文字和条款顺

序作了修改调整。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

议事规则》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

新公布。

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

关于修改《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的决定
（2025年1月6日甘孜藏族自治州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两会好声音

【代表名片】

牛美翁姆：甘孜州十三届人大代

表，德格县文学艺术和社会科学界联

合会主席，中国曲艺家协会第九次全

国代表大会代表，四川省文学艺术界

第八次代表大会代表、委员。

【履职故事】

“作为来自基层的代表，参与此次

州两会，我深感责任重大且使命光

荣。”自2003年参加工作以来，牛美翁

姆数十年来潜心致力于推动德格县文

化传承与发展，“我曾目睹一位老艺人

面临诸多困苦，却仍然坚持着对格萨

尔说唱的传承与热爱，这是中华民族

文化的瑰宝，这些文化遗产在我们迈

向现代化的征程中存在着不可替代的

价值。”

回顾履职路，牛美翁姆感慨良多，

自当选州十三届人大代表以来，她遍

访德格县境内的乡镇，穿梭于山川村

落间，探寻着深藏民间的文艺珍宝；见

证着印经院的历史厚重，和每一块经

板承载着的文化印记；摩挲着唐卡的

细腻笔触，与民间艺人指尖下勾勒出

艺术与生活的交融；守望着德格歌舞

文化庄重典雅、热情奔放。

“我们要尽最大努力，给后辈留

下完整的文化记忆！”牛美翁姆说，文

化传承与发展是德格县乃至整个甘

孜州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

成部分。2024年以来，在德格县委、县

政府的不懈推动下，“德格印经院院

藏雕版”成功申报入选《世界记忆亚

太地区名录》，收集并出版了《多康·

德智书法传承人作品精选集》，还成

功举办首届格萨尔音乐季系列活动，

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积极

参与，极大提升了“文化德格”品牌的

影响力。

“州两会为甘孜的发展描绘了宏

伟蓝图，在文化建设方面的规划让我

们热血澎湃，同时也深感责任在肩。”

在牛美翁姆看来，基层文联作为文化

传承与发展的前沿阵地，是连接着广

大基层文艺工作者与民众的纽带，对

于挖掘、保护和传承地方特色文化起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当前全州县

一级基层文联资金短缺、人才匮乏、资

源有限等诸多困境普遍存在。

谈到下一步工作，牛美翁姆告诉

记者，将结合自身工作，全力抓好报告

目标任务的贯彻落实，同时围绕如何

更好地传承和弘扬甘孜州特色文化方

面，争取加大对县一级基层文联的关

注和投入力度，用于基层文联开展各

类文化活动、培养文艺人才、保护文化

遗产等工作，举办各类文艺培训和交

流活动，提升基层文艺工作者的专业

素养和创作水平，运用新媒体平台，拓

宽甘孜文化的传播渠道，为文化产业

发展搭建桥梁，让甘孜非遗文化重焕

生机。

采访最后，牛美翁姆表示；“所有

成绩的背后离不开德格民间文学艺

术工作者的默默付出。希望更多的年

轻人能够投身到文化传承与发展的

事业中来，让甘孜的文化血脉得以延

续和壮大。展望未来，我满怀希望，相

信在州两会精神的指引下，甘孜文化

能够在新时代焕发出蓬勃生机与活

力，成为一张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

亮丽名片。”

州人大代表牛美翁姆：

唱响文化守望与传承之歌
◎全媒体记者 洛松拉姆 廖洋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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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牛美翁姆在州文联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获奖。


